
 

关于举办《PICC 置管标准化程序及应用》培训班的通知 
     

 随着医疗护理技术的发展，经外周静脉穿刺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ICC）技术在需要长期静脉输液病人

（尤其是化疗、危急救治、早产儿的治疗）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且 PICC 技术有较高的技术要求。

为提高 PICC 技术的安全性、保障 PICC 的正常使用、预防 PICC 相关并发症、节省医疗费用，广东省护理学

会静脉治疗护理专业委员会定于 2013 年 5 月 27-31 日在广州市举办省级继续教育项目《PICC 置管标准化程

序及应用》的培训班，项目编号：2013511405010。届时将邀请省内、外静脉输液治疗护理专家进行讲学，

并进行理论及操作演示。学习结束授予省级继续医学教育Ⅰ类学分 7 分，经考试合格由广东省护理学会静

脉输液治疗护理专业委员会发给 PICC 置管培训合格证。请各级医院护理部组织相关人员参加。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主要形式和内容 

本次学习班主要授课形式包括主题讲座、工作坊、理论考核、PICC 置管操作及考核等。 

1．授课内容 

1）广东静脉专科护士资质认证及管理办法； 

2）PICC 相关血管解剖知识； 

3) PICC 的 X 线导管定位及 X 线影像学基础知识； 

4）超声的基本知识及应用； 

5）静脉输液治疗评估与血管通路器材的选择、正确的贴敷料方法； 

6）PICC 置管操作（盲穿）与导管维护； 

）改良塞丁格技术在 PICC 置管患者中的临床应用方法； 

8）超声引导下塞丁格技术在 PICC 置管患者中的临床应用方法及其应用价值； 

9）PICC 在新生儿的临床应用及操作； 

10）输液港的安装技术与维护； 

11）PICC 常见问题及处理； 

12）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的实验室标本的采集、诊断、预防及处理； 

13）PICC 置管与维护的操作示范； 

14）PICC 置管与维护操作考核。 

2．工作坊：主要围绕 PICC 置管全过程中出现的难点问题进行讨论及分享。 

3．理论考核 

4. PICC 置管操作及考核：模型操作及临床实操。 

二、培训对象 

1.各级医院静脉输液专业小组成员、护士长、专科护士、护理小组长。 

2.已取得广东省护理学会及中华护理学会颁发的 PICC 维护证的临床一线护士，需要申请 PICC 技术标准



 

化培训合格证书的护士。 

三、培训时间与地点 

1.学习时间：2013 年 5 月 28 日—31 日  上午 8：00—12：00  下午 14：00—17：30 

2.报到时间： 2013 年 5 月 27 日下午 14：30—17：30  

3.报到地点： 东风大酒店一楼大厅（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 552 号，酒店电话：83839339—3188。） 

4.乘车路线： （1）从广州火车站乘 33 路车到东风大酒店下车； 

             （2）从广州火车站乘地铁到烈士陵园站下车，从 D 出口出站。 

5.学习地点：东风大酒店 5 楼 1 号会议室 

四、学习费用：  学习费 900 元/人（含理论考核、模型考核、临床考试操及资料费），食宿统一安排，费

用自理，按规定回原单位报销。 

五、报名方式：   

（1）请各级医院护理部于 5 月 20 日前将医院参加学习培训人数以邮件、电话形式报名，并填写好回执后，  

     将 Word 文档发至下列邮箱，以便会务安排。 

（2）联系人：林嘉旋，联系电话：13660616605，邮箱: zzjljx@163.com   

             徐朝艳，联系电话：18620004766，邮箱:xucy@126.com 

 

备注：★ 请参加学习班的各位学员必须要带 IC 卡于报到时录入学分。逾期录入“卫生科

教管理平台”将不予认可。  带 PICC 维护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广东省护理学会静脉治疗护理专业委员会 

                                                       2013 年 4 月 24 日 
  
----------------------------------------------------------------------------------------------------------------------- 

 
《PICC 置管标准化程序及应用》培训班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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